
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

据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职权，对

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发表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前提下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湘进电

化有限公司向其股东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

序，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香港先进化工有限公司

资信状况良好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其安全性较高、风险可控，湖南湘进电

化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借出资金，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

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。 

二、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发表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，尤其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汪咏梅女士的个人履历、工作经历等情况符合《公司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规定，并取得了相应的资格证书，

能够胜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职务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第146条规定的情况，以

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

聘任汪咏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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